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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網站管理要點 

97年 6月 10日第 2學期計算機與網路發展指導委員會議通過 

100年 7月 5日 9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9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年 2月 23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4月 2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 9月 13日 111學年度第 1學期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目的：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網站內容得以適切表達校園資訊，

以期有效推廣本校教學及研究成果，特訂定網站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 適用範圍： 

本校首頁及各行政、教學、研究單位之中英文網站均適用本要點。 

三、 網站管理權責： 

(一) 為符合學校公領域部門的網站管理需求以及健全資訊安全考量，本校組

織規程之行政及教學單位，必需使用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所提供的網站管理平台，以期公領域部門網站得以系統化管理。單位若

有特殊考量無法使用本中心所提供的網站管理平台，需提出申請敘明理

由，並且善盡資訊安全控管之責。 

(二) 本校首頁由本中心負責建置，網頁內容需由相關單位主動提供即時資料

及連結更新，提交本中心進行維護。 

(三) 各單位網站由主管指派專人負責管理，網站管理者如有異動，需即時填

寫「網站管理者異動申請表」，提交本中心以利聯繫。 

(四) 各單位需確實管控網站系統帳號密碼，避免未經授權存取之可能，且配

合本中心辦理每學期一次之系統帳號權限清查，並將清查結果陳權責主

管覆核。為維護資訊安全，網站使用不得違反本校「校園網路使用規範」、

「教育部校園網路使用規範」及相關法令規定。 

(五) 各單位應隨時保持網站連結及網頁內容更新之正確性與完整性並備份網

頁資料。 

(六) 各單位網頁訊息發布、內容製作與更新，需經單位主管核定。 

(七) 若遇校內重大緊急事件需於中文首頁發布緊急公告，需經單位主管請示

校長通過後，由各單位於預定起迄時間內逕行發布和移除。 

(八) 各單位所申請之網站，自開通後3個月內，仍未建置者，經本中心查證後，

將予以收回。 

(九) 各單位網站如被通報有資安疑慮或未落實本要點之網站管理權責，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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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先停用網域並通知該單位於期限內改善，若逾期未改善將收回網站。 

(十) 如有單位合併，原有網站應於六個月內完成資訊整合、更新，並填寫「網

站管理平台申請表」將其中一個網站進行不使用申請，原有之資料應自行

備份。(例如：A合併至 B，A網站原有資料需整理到 B網站上，然後向

本中心提交 A網站不使用之申請。) 

(十一) 為有效控管網站平台資源，本校組織規程之行政及教學單位，以及校、

院級以上研發中心得申請一個網站使用授權。其他單位採申請付費原則，

租用費用需於申請時支付，其收入納入校務基金管理。付費標準一個網站

年租費用6,000元，本中心得評估系統負荷及網站類型，以提供使用授權

及基本空間。特殊目的、期限及租用數量，得以專案價格提出申請。 

四、 網頁內容規範： 

(一) 行政單位之網頁建議涵蓋以下內容，並得依業務性質增加項目： 

1. 訊息公告 

2. 單位簡介 

3. 成員職掌 

4. 表單下載 

5. 相關法規 

6. English Version 

(二) 教學單位之網頁建議涵蓋以下內容，並得依教學特色增加項目： 

1. 訊息公告 

2. 學院、系所簡介 

3. 師資成員介紹 

4. 課程規劃 

5. 招生訊息 

6. English Version 

(三) 單位網站首頁需有本校校徽、校首頁連結與網頁最後更新日期、單位聯

絡資訊等相關資料。 

(四) 網頁內容應遵守「台灣學術網路管理規範」及「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法

規，並應依 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本校「資訊安全政策」。 

(五) 各單位網站需應依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訂頒之「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

辦理資訊服務網站無障礙化事宜，以符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規定，

提供無障礙網路環境，詳細規範可參考無障礙網路空間服務網 

(http://www.handicapfree.nat.gov.tw)。 

五、 本要點經計算機與網路發展指導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www.handicapfree.nat.gov.tw/

